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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教育學院100學年度第二次課程委員會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9 日(星期二)上午十一時 

開會地點：文開樓六樓 603 會議室 

主    席：楊志顯院長                                       記錄：曾玉英 

出席人員： 

系所中心主管 陳舜德主任、 陳鴻雁主任、 林偉人主任 

 林梅琴所長   

教師代表：圖資系 黃元鶴副教授 /請假  

教師代表：體育系/院代表 王金蓮副教授   

教師代表：教研所 汪文麟助理教授   

教師代表：師資培育中心 林吉基助理教授 /請假  

校外學者代表 盧素真校長   

產業界代表 魯和鳳校長 /請假  

大學部學生代表：院教務會議代表 陳佩妤   

研究生代表/體育系 高銘辰 /請假  

畢業生代表/體育系 余泳樟 /請假  

列席指導：中國聖職單位 黃清富神父 /請假  

 

壹、 會前禱（汪文麟神父） 

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仁慈的天主，我們在袮台前聚在一起，求袮降

福我們今天的會議，讓我們能夠透過袮聖神的帶領，讓我們在整個課程當中能夠

得到袮更多的啟發與指引。我們做這樣的祈禱，是因我們的主耶穌之名，阿們。 

貳、主席致詞 

（一）有關 101學年度起開課方式「一學期開課」調整為「一學年開課」；自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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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起課程大綱亦啟用全校性的格式，並取消多元上傳方式。 

（二）有關品保機制兩方案，依據 100.10.16第二週期系所評鑑時程，相關規劃

應於 101.6.30前完成院級審議會議。主要是針對 1.建立院系所特色與學習

目標之確認與達成機制以及 2.建立核心課程學習成果檢核機制等內容進行

規劃。 

參、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第一次） 

    請院辦公室於每次會議前，提供執行狀況之說明。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體育學系「教學品保機制」規劃案，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依據 101.5.31 體育學系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課程委員會決議

辦理。 

（二）本案教學品保機制包括二方案(1)核心課程學習檢核機制(2)系所特色學習

目標確認達成機制，已於 101.2.10 體育學系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

課程委員會通過，並經 101.2.14 教育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三）體育學系為因應學士班、碩士班、碩專班的教學目標、宗旨、核心課程

均不同，故需修正。 

（四）體育學學系 1.建立院系所特色與學習目標之確認與達成機制、2.建立核心

課程學習成果檢核機制，兩項作業之架構流程圖、計畫書，請見會議資

料。 

決  議：請參考各單位整體教學品保機制之規劃，補強教師端的設計（包括學士

班及碩士班）。修正後通過。 

 

提案二：運動休閒管理學士學位學程「教學品保機制規劃」案，請討論。 

說 明：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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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因無相關資料，故本案撤案。 

 

提案三：圖書資訊學系「教學品保機制規劃」案，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已於圖書資訊學系 100學年度第 4次系課程委員會完成品保機制規劃。 

（二）輔仁大學教育學院圖書資訊學系教學品保機制規劃書，包含宗旨目標與核

心能力的對應、課程架構、選課輔導機制以及建立系所特色與學習目標確

認與達成機制機制、專業知識及專業技能成果檢核機制等。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師資培育中心「教學品保機制規劃」案，請討論。 

（一）審議師資培育中心 101 學年度專業知識與技能。 

說  明： 

1.業經 101 年 6 月 6 日師資培育中心第二次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2.師資培育中心 101 學年度專業知識與技能如下： 

（1）專業知識：教育與訓練、心理學、管理。 

（2）專業技能：口語表達、合作、教導、服務導向、解決複雜問題、創意

力。 

（二）審議師資培育中心師資生教學品質保證機制實施計畫書。 

說  明： 

1.業經 101 年 6 月 6 日師資培育中心第二次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2.師資培育中心師資生教學品質保證機制實施計畫書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教學品保機制規劃」案，請討論。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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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案經 101.5.22.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

委員會討論通過。 

（二）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教學與學生學習品質保證機制實施計畫書如會議

資料。本案通過後送校課程委員會。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修正「輔仁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

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1 年 6 月 6 日師資培育中心第二次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 

 

「輔仁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

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輔仁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

（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

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

要點 

輔仁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領

域、主修專長)師資專門課程科目

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 

依據教育部

令修正名稱 

一、依據師資培育法第七條第

三項暨「中等學校各任教學

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

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

表實施要點」，訂定「輔仁

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

（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

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

覽表實施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及「輔仁大學培育

中等學校各學科(領域、群

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以下

簡稱本表）。 

一、依據教育部 96 年 5 月 3 日台

中(二)字第 0960064168C 號

令，訂定「輔仁大學培育中

等學校各學科(領域、主修專

長)師資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

一覽表實施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及「輔仁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

學科(領域、群科別)師資專門

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以

下簡稱本表）」。 

修正法源依

據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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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原條文 二、本表係供本校中等學校教育

學程學生申請中等學校教師

資格審查，及加註領域(含主

修專長)或他科教師資格之依

據。修習他校中等學校教育

學程之本校畢業學生，以及

本校依規定開設中等學校教

師第二專長進修學分班學員

申請加註領域(含主修專長)

或他科教師資格，亦依本表

辦理。本校畢業生得向本校

相關學系所申請修習專門課

程成績證明，以供採認及抵

免查驗之用。 

 

維持原條文 三、本校學生或學員欲擔任中等

學校各該領域或學科教師

者，須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包括普通課程、教育專

業課程、教育實習課程外，

及本表規定之專門課程科目

及學分數。 

 

四、本表內各學科（領域、群科）

之專門科目，分為核心、必

備、選備三大類，其中領域

核心課程係指九年一貫各

學習領域之必修課程，必備

科目係指擔任各該學科（領

域、群科）之教師必須修習

之科目，選備科目則指可以

自由選擇修習之科目。 

四、本表內各學科(領域、群科別)

之專門科目，分為必備和選

備兩大類，其中必備科目係

指擔任各該學科(領域、群科

別)之教師必須修習之科目，

選備科目則指可以自由選擇

修習之科目。 

文字及內容

修正 

維持原條文 五、凡在本校修習本表所列相關

系所獲有成績之科目及學

分，與本表規定之專門科目

及其學分數相同者，均予承

認；轉學生或其他身份之學

生在他校修習相同之科目及

學分，需提具由教育部核定

之各大學相關學系所開具之

「修習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

(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

門課程科目及學分成績證

明」，經本校相關學系所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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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驗認定，並依本校學則及

抵免學分之規定辦理。 

六、各任教學科專門科目及學分

數之採認及認定，應符合下

列規定： 

(一)專門課程科目與教育專業

課程學分不得重複採計。 

(二)所修科目之學分數超過本

表規定之學分數，僅採認本

表所列學分數。 

(三)推廣教育學分擬採認為專

門科目及學分者，以年度事

前報教育部核定開辦之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或班別為

限，並須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 

(四)申請修習專門科目須為本

校已規劃且經教育部核定

培育之類科，並以取得修習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資格起

向前推算 10 年內所修習之

科目及學分為限。 

(五)欲申請加註領域（含主修專

長）或其他任教學科所需之

專門科目及學分，以其申請

採認時向前推算 10 年內所

修習之專門科目及學分為

限。 

(六)具下列情事之一者，得檢附

證明資料向申請之相關學

系所辦理採認或認定，不受

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 10 年

之限制。 

六、如所修科目之學分數超過本

表規定之學分數，僅採認本

表所列學分數。 

為符合教育

部「中等學

校各任教學

科領域群科

師資職前教

育專門課程

科目及學分

對照表實施

要點」之規

定，條列專

門科目及學

分數之採認

及 認 定 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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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請時向前推算連續三年

任教於相關學科領域或具

備相關實務工作經驗，且

現仍在職、進修或研究相

關領域者。 

2.申請時已取得該任教學科

領域相關之較高學位，並

具二年以上任教於相關學

科領域或實務工作經驗，

且現仍在職、進修或研究

相關領域者。 

3.申請時向前推算具六年相

關任教學科領域或實務工

作經驗者。 

前項第 6 款第 2 項及第 3 項

有關任教學科領域或實務工

作經驗之年資累計，以每段

工作經驗超過三個月以上者

始得列入。 

七、本校在校師資生及已持有中

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之本

校校友，如擬修習其他任教

學科 (領域、群科 )專門課

程，應向本校提出申請修

習，以確認修習之專門課程

版本；如未向本校提出申請

並自行修習其它任教學科

(領域、群科)專門課程者，

應以提出申請採認專門課

程年度，本校報經教育部核

定實施之專門課程為認定

依據。 

 新增條文 

八、本要點暨本表適用對象為自

教育部核定生效後開始修

習中等學校教育學程之學

生。 

七、本表適用對象為 97 學年度

（含）以後修讀中等學校教

育學程之學生。 

條次修正。 

述明清楚適

用對象。 

九、本要點暨本表經教務會議通

過，報請校長及教育部核定

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八、本表依師資培育法報部核定

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九、本要點經本校師資培育委員

會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

施行，修正時亦同。 

文字修正。

依據 101 年

3月 23日輔

秘字第

1010030007

號書函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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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輔仁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 

一、 依據師資培育法第七條第三項暨「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

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訂定「輔仁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

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及「輔仁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

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以下簡稱本表）。 

二、 本表係供本校中等學校教育學程學生申請中等學校教師資格審查，及加註領

域(含主修專長)或他科教師資格之依據。修習他校中等學校教育學程之本校

畢業學生，以及本校依規定開設中等學校教師第二專長進修學分班學員申請

加註領域(含主修專長)或他科教師資格，亦依本表辦理。本校畢業生得向本

校相關學系所申請修習專門課程成績證明，以供採認及抵免查驗之用。 

三、 本校學生或學員欲擔任中等學校各該領域或學科教師者，須修畢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包括普通課程、教育專業課程、教育實習課程外，及本表規定之專

門課程科目及學分數。 

四、 本表內各學科（領域、群科）之專門科目，分為核心、必備、選備三大類，

其中領域核心課程係指九年一貫各學習領域之必修課程，必備科目係指擔任

各該學科（領域、群科）之教師必須修習之科目，選備科目則指可以自由選

擇修習之科目。 

五、 凡在本校修習本表所列相關系所獲有成績之科目及學分，與本表規定之專門

科目及其學分數相同者，均予承認；轉學生或其他身份之學生在他校修習相

同之科目及學分，需提具由教育部核定之各大學相關學系所開具之「修習中

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成績證

明」，經本校相關學系所專業查驗認定，並依本校學則及抵免學分之規定辦理。 

六、 各任教學科專門科目及學分數之採認及認定，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專門課程科目與教育專業課程學分不得重複採計。 

(二) 所修科目之學分數超過本表規定之學分數，僅採認本表所列學分數。 

(三) 推廣教育學分擬採認為專門科目及學分者，以年度事前報教育部核定開辦

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或班別為限，並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四) 申請修習專門科目須為本校已規劃且經教育部核定培育之類科，並以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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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習中等學校教育學程資格起向前推算 10年內所修習之科目及學分為限。 

(五) 欲申請加註領域（含主修專長）或其他任教學科所需之專門科目及學分，

以其申請認定時向前推算 10 年內所修習之專門科目及學分為限。 

(六) 具下列情事之一者，得檢附證明資料向申請之相關學系所辦理採認或認

定，不受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 10 年之限制。 

1.申請時向前推算連續三年任教於相關學科領域或具備相關實務工作經

驗，且現仍在職、進修或研究相關領域者。 

2.申請時已取得該任教學科領域相關之較高學位，並具二年以上任教於相

關學科領域或實務工作經驗，且現仍在職、進修或研究相關領域者。 

3.申請時向前推算具六年相關任教學科領域或實務工作經驗者。 

前項第 6 款第 2 項及第 3 項有關任教學科領域或實務工作經驗之年資累計，

以每段工作經驗超過三個月以上者始得列入。 

七、 本校在校師資生及已持有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之本校校友，如擬修習其他

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專門課程，應向本校提出申請修習，以確認修習之專

門課程版本；如未向本校提出申請並自行修習其它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專

門課程者，應以提出申請認定專門課程年度，本校報經教育部核定實施之專

門課程為認定依據。 

八、 本要點暨本表適用對象為自教育部核定生效後開始修習中等學校教育學程之

學生。 

九、本要點暨本表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及教育部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

亦同。 

決  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會後禱（楊志顯院長） 

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仁慈的天主，我們再次感謝袮讓我們能夠很有

效率的在今天的課程委員會當中，逐案的將各個系所單位所提出來的議案做了討

論，也做了一些建議，讓整個未來的實施的狀況能夠更加的順利，我們祈求袮繼

續給我們智慧、給我們的力量，去面對所有跟課程相關的事務都能夠秉持學生為

中心，讓我們整個教育學院的理念能夠落實的這樣的一個原則來推動，求袮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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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有與會的委員、師長們在暑假期間，都能夠過一個非常」平安、健康和充

實的假期，我們這樣祈求是因主耶穌之名，阿們。 

柒、散會 


